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會員受理客戶以電話申請保證金提領暨交易帳戶間賸餘款項撥轉防範配套措施作業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加強控管期貨商暨期貨交易輔助人受理客戶以電話申請保證金提領(以下簡稱出金)暨期貨商受理同一身分編號之客戶以電話申請其國內期貨交易帳戶間及國外期貨交易帳戶間賸餘現金保證金、權利金之撥轉(以下簡稱賸餘款項撥轉)作業，特制訂本辦法。
	第一條
為加強控管期貨商暨期貨交易輔助人受理客戶以電話申請保證金提領(以下簡稱出金)暨期貨商受理同一身分編號之客戶以電話申請其國內期貨交易帳戶間賸餘現金保證金、權利金之撥轉(以下簡稱賸餘款項撥轉)作業，特制訂本辦法。
	配合新增期貨商受理客戶以電話申請其國外期貨交易帳戶間賸餘現金保證金、權利金之撥轉。

	第六條

期貨商受理客戶以電話申請其國內期貨交易帳戶間及國外期貨交易帳戶間賸餘款項撥轉時應同步錄音，於確認客戶身分並填妥「賸餘款項撥轉申請書」，載明來電時間後，由權責人員執行後續作業。執行賸餘款項撥轉作業之人員於確認客戶已簽署撥轉約定書，相同約定出金帳戶及撥轉款項未逾可動用保證金金額後，執行賸餘款項撥轉作業。
	第六條

期貨商受理客戶以電話申請其國內期貨交易帳戶間賸餘款項撥轉時應同步錄音，於確認客戶身分並填妥「賸餘款項撥轉申請書」，載明來電時間後，由權責人員執行後續作業。執行賸餘款項撥轉作業之人員於確認客戶已簽署撥轉約定書，確認撥出及撥入期貨交易帳號、戶名及撥轉款項未逾可動用保證金金額後，執行賸餘款項撥轉作業。
	一、配合新增期貨商受理客戶以電話申請其國外期貨交易帳戶間賸餘現金保證金、權利金之撥轉。
二、參考期交所台期結字第1110000191號函修正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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